
条款及细则: 

 

此卡由帝苑酒店发行, 并适用于帝苑酒店及四季菊香港分店购买货品. 此卡不可

用作找赎及兑换现金. 此卡有效期为发卡及启动日期起计 12个月止, 期满后所

有余额将会被自动注销. 如此卡被偷取, 遗失或损毁, 帝苑酒店则不会作出更换

或任何赔偿. 帝苑酒店保留更改以上条款及细则之权利而不需另行事先通知, 中

文本仅供参考, 如中英文本有任何歧义, 概以英文本为准.  

查询结余及到期日，请电 (852) 2733 2901 (于办公时间内)。  

 


